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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規則 

 
第十四A章 

 
中華通服務——上海 

  

 釋義 

14A02.  (2) 在本章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DVR 架構」  一個具有表決權差異安排的發
行人架構（此發行人的股份當時
獲准在上交所市場上市及買
賣），「DVR 股票」按此詮釋； 

「特別表決權」  就 DVR 股票而言，指某特定類
別股份擁有大於或優於普通股
投票權的投票權力； 

 

 上交所上市證券作為中華通證券 

14A04. (1) 根據規則第 1407 條賦予本交易所的權力（將證券納入為中華通證券的權
力），凡符合規則第 14A04(2)或 14A04(2A)條所載準則的證券，將在規則
第 14A04(3)、(4)及(4A)條的規限下納入為中華通證券，合資格作為接受
中華通買盤及中華通沽盤的證券。 

(2) 除本交易所另有決定外，下列上交所上市 A 股將納入為中華通證券： 

(a) 於任何相關調整考察符合以下所有資格條件的上證 A 股指數成份
股： 

(i) 有關成份股於過去六個月的日均市值須達人民幣 50 億元或
以上； 

(ii) 有關成份股於過去六個月的日均成交額須達人民幣 3,000
萬元或以上； 

(iii) 有關成份股於過去六個月在任何上交所市場的停牌天數不
得佔上交所市場總交易天數的 50%或以上；及 

(iv) 如有關成份股亦為 DVR 股票，於首次納入為中華通證券的
任何相關調整考察時也須符合以下所有額外條件： 

(A) 有關成份股須已於上交所上市不少於六個月及二十
個滬股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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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成份股於過去 183 個日曆日的日均市值須達人
民幣 200 億元或以上； 

(C) 有關成份股於過去 183 個日曆日的成交總額須達人
民幣 60 億元或以上；及 

(D) 自上市以來，DVR 股票發行人及任何特別表決權股
份受益人均不曾因違反上交所規則下對 DVR 股票在
企業管治、資料披露、投資者保障措施等方面的規
定，而被上交所公開譴責； 

聯交所將根據上述資格準則在香港交易所網站或透過聯交所認為
恰當的其他方法公布成份股的調整考察機制； 

 

(b)  [已刪除] 

(c) 並非循上文(a)所述納入為中華通證券但有相關 H 股同時在聯交所
上市及買賣的上交所 A 股， 

惟前提是： 

(i) 該等股份並非以人民幣以外貨幣在上交所進行買賣；及 

(ii) 該等股份並無被實施風險警示。 

(2A)  除本交易所另有決定外，凡於任何定期調整考察時符合以下所有資格準
則的上交所上市 ETF 均將納入為中華通證券： 

(a) 有關上交所上市 ETF 須以人民幣計價，且最近六個月日均資產規
模不低於人民幣 15 億元； 

(b) 有關上交所上市 ETF 須已上市不少於六個月； 

(c) 跟蹤的標的指數發布時間滿一年； 

(d) 跟蹤的標的指數中，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股票權重佔比不低於
90%，且滬股通股票和深股通股票權重佔比不低於 80%；及 

(e) 跟蹤的標的指數或者其編制方案亦須符合以下任何一組條件：(i)
（就寬基股票指數而言）單一成份股佔指數權重不超過 30%；或
(ii)（就非寬基股票指數而言）(A)成份股數目不少於 30 隻；(B) 單
一成份證券佔指數權重不超過 15%且前五大成份證券佔指數權重
合計不超過 60%；及(C)佔指數權重合計 90%以上的成份股最近一
年日均成交金額位於相關證券交易所股票的前 80%。 

上述各項資格準則，本交易所會於香港交易所網站或通過其認為合適的
其他方式刊發。 

(3) 除本交易所另有決定外，納入任何上市證券為中華通證券的時間將依循
規則第 14A04(4)條及第 14A04(4A)條（按適用）的規定。此外，在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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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規則第 1407 及 1409 條賦予本交易所權力的情況下，本交易所根據規
則第 14A04(2)條或第 14A04(2A)條（按適用）所載列或規定的準則將證
券納入為中華通證券及將之剔除包括：上證 A 股指數的調整、相關 A 股、
H 股及上交所上市 ETF 於上交所及╱或本交易所上市或除牌的時間以及
相關 A 股被實施風險警示或解除風險警示的時間（按適用）。 

(4) (a)  就符合規則第 14A04(2)(a)條所載準則的上交所上市 A 股而言，該
等 A 股將在符合準則後納入為中華通證券，但若該等 A 股有相關
H 股同時在或將在聯交所上市，則該等 A 股將只會在相關 H 股的
穩定價格期間完結或屆滿後才納入為中華通證券； 

 
(b)  就規則第 14A04(2)(c)條所述的上交所上市 A 股而言： 

(i) 如相關 H 股在該等 A 股於上交所上市及買賣滿至少 10 個交
易日後在聯交所上市，則該等 A 股將在相關 H 股的穩定價
格期間完結或屆滿後納入為中華通證券；及  

(ii) 如相關 H 股已經或將會在該等 A 股首次上市滿 10 個交易日
當天或之前在聯交所上市，則該等 A 股將於在上交所買賣滿
10 個交易日及相關 H 股的穩定價格期間完結或屆滿後（以
較後者為準）納入為中華通證券。 

(4A) 本交易所每次就合資格上交所上市 ETF 進行定期調整考察，會在完成後
盡快刊發符合規則第 14A04(2A)條所載或訂明的準則的上交所上市 ETF
名單。這些合資格上交所上市 ETF 會於本交易所刊發合資格上交所上市
ETF 名單後的第二個星期一或（若該日並非 CSC 交易日）下一個 CSC
交易日納入為中華通證券。 

(5) 本交易所將根據本條所載準則及原則及按規則第 1409(1)(a)條刊發上交
所的中華通證券名單。為免生疑問，上交所上市證券不具作為中華通買
盤或中華通沽盤的資格，除非及直至該等證券被納入在本交易所刊發的
中華通證券名單內。 

 上交所上市證券作為特別中華通證券 

14A05. (1) 根據規則第 1408 條賦予本交易所的權力（納入或指定證券為特別中華通
證券的權力），規則第 14A05(2)、(2A)及(3)條所述的證券將納入及指定為
特別中華通證券，並只合資格接受中華通沽盤而不可接受中華通買盤。 

(2) 除本交易所另有決定外，本交易所會將仍在上交所上市的以下中華通證
券，接納或指定為特別中華通證券： 

(a) 原根據規則第 14A04(2)(a)條被納入而不符合規則第 14A04(2)(c)條
的中華通證券，但在其後的任何相關調整考察觸發以下任何一項
情形： 

(i) 其過去六個月的日均市值低於人民幣 40 億元； 

(ii) 其過去六個月的日均成交額低於人民幣 2,000 萬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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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過去六個月在任何上交所市場的停牌天數佔上交所市場
總交易天數的 50%或以上； 

(b) 原根據規則第 14A04(2)(c)條被納入，但相關 H 股已於本交易所除
牌，又因為在其後的任何相關調整考察未達市值、成交額以及停
牌交易天數的規定而不符合規則第 14A04(2)(a)條的中華通證券； 

(c)  原根據規則第 14A04(2)(a)或(c)條被納入，但已被實施風險警示的
中華通證券； 

(d)  原根據規則第 14A04(2)(a)條被納入，但其後不再是上證 A 股指數
成份股，而又不符合規則第 14A04(2)(c)條的中華通證券；或 

(e)  原根據規則第 14A04(2)(c)條被納入，但相關 H 股已於本交易所除
牌，而其本身並非上證 A 股指數成份股的中華通證券。 

 

(2A) 除本交易所另有決定外，若有任何上交所上市ETF根據規則第 14A04(2A)
條納入為中華通證券，但其後於任何就合資格上交所上市 ETF 進行的定
期調整考察時符合以下任何成為特別中華通證券的準則，本交易所會納
入或指定該上交所上市 ETF 為特別中華通證券，前提是其仍在上交所上
市： 

 (a)  該上交所上市 ETF 於最近六個月日均資產規模低於人民幣 10 億
元； 

 (b)  跟蹤的標的指數中，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股票權重佔比低於
85%，或者滬股通股票和深股通股票權重佔比低於 70%；或 

 (c)  跟蹤的標的指數及其編制方案符合以下條件：(i)（就寬基股票指
數而言）單一成份股佔指數權重超過 30%；或(ii)（就非寬基股票
指數而言）(A)成份股數目少於 30 隻；(B)單一成份證券佔指數權
重超過 15%，或前五大成份證券佔指數權重合計超過 60%；或(C)
最近一年日均成交金額位於相關證券交易所股票的前 80%的成份
股佔指數權重合計低於 90%。 

(3) 除規則第 14A05(2)條外，如有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不論作為主事人還
是透過其或其中華通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於香港結算的賬戶作為代理）
因任何權利（包括認購供股或公開發售的權利）或權益分派、轉換、收
購、其他公司行動或其他由中華通證券而產生的特殊情況而獲得任何尚
未納入為中華通證券的證券（包括科創板股份），而此等證券是在上交所
上市並以人民幣交易，則本交易所將接納或指定此等證券為特別中華通
證券。 

(4) 本交易所將根據本條所載原則，按規則第 1409(1)(b)條刊發上交所的特別
中華通證券名單。名單上的上交所上市 ETF 會於名單刊發後的第二個星
期一或（若該日並非 CSC 交易日）下一個 CSC 交易日納入及指定為特別
中華通證券，前提是有關 ETF 仍在上交所上市並符合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的相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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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 B 章 
 

中華通服務——深圳 
 釋義 

14B02. (2) 在本章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DVR 架構」  一個具有表決權差異安排的發行人架
構（此發行人的股份當時獲准在深交
所市場上市及買賣），「DVR 股票」按
此詮釋； 

「特別表決權」  就 DVR 股票而言，指某特定類別股
份擁有大於或優於普通股投票權的投
票權力； 

 深交所上市證券作為中華通證券 

14B04. (1) 根據規則第 1407 條賦予本交易所的權力（將證券納入為中華通證券的權
力），凡符合規則第 14B04(2)或 14B04(2A)條所載準則的證券，將在規則
第 14B04(3)、(4)及(4A)條的規限下納入為中華通證券，合資格作為接受
中華通買盤及中華通沽盤的證券。  

(2) 除本交易所另有決定外，下列深交所上市 A 股將納入為中華通證券：  

(a) 於任何相關調整考察符合以下所有資格條件的深證綜合指數成份
股： 

(i) 有關成份股於過去六個月的日均市值須達人民幣 50 億元或
以上； 

(ii) 有關成份股於過去六個月的日均成交額須達人民幣 3,000
萬元或以上； 

(iii) 有關成份股於過去六個月在任何深交所市場的停牌天數不
得佔深交所市場總交易天數的 50%或以上；及 

(iv) 如有關成份股亦為 DVR 股票，於首次納入為中華通證券的
任何相關調整考察時也須符合以下所有額外條件： 

(A) 有關成份股須已於深交所上市不少於六個月及二十
個深股交易日； 

(B) 有關成份股於過去 183 個日曆日的日均市值須達人
民幣 200 億元或以上； 

(C) 有關成份股於過去 183 個日曆日的成交總額須達人
民幣 60 億元或以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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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自上市以來，DVR 股票發行人及任何特別表決權股
份受益人均不曾因違反深交所規則下對 DVR 股票在
企業管治、資料披露、投資者保障措施等方面的規
定，而被深交所公開譴責； 

聯交所將根據上述資格準則在香港交易所網站或透過聯交所認為
恰當的其他方法公布成份股的調整考察機制； 

 

(b) [已刪除] 

(c) 並非循上文(a)所述納入為中華通證券但有相關 H 股同時在聯交所
上市及買賣的深交所 A 股， 

惟前提是： 

(i) 該等股份並非以人民幣以外貨幣在深交所進行買賣；及 

(ii) 該等股份並無被實施風險警示。 

(2A) 除本交易所另有決定外，於任何定期調整考察時符合以下所有資格準則
的深交所上市 ETF 均將納入為中華通證券： 

(a) 有關深交所上市 ETF 須以人民幣計價，且最近六個月日均資產規
模不低於人民幣 15 億元； 

(b) 有關深交所上市 ETF 須已上市不少於六個月； 

(c) 跟蹤的標的指數發布時間滿一年； 

(d) 跟蹤的標的指數中，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股票權重佔比不低於
90%，且滬股通股票和深股通股票權重佔比不低於 80%；及 

(e) 跟蹤的標的指數或者其編制方案亦須符合以下任何一組條件：(i)
（就寬基股票指數而言）單一成份股佔指數權重不超過 30%；或
(ii)（就非寬基股票指數而言）(A)成份股數目不少於 30 隻；(B) 單
一成份證券佔指數權重不超過 15%且前五大成份證券佔指數權重
合計不超過 60%；及(C)佔指數權重合計 90%以上的成份股最近一
年日均成交金額位於相關證券交易所股票的前 80%。 

上述各項資格準則，本交易所會於香港交易所網站或通過其認為合適的
其他方式刊發。 

(3) 除本交易所另有決定外，納入任何上市證券為中華通證券的時間將依循
規則第 14B04(4)條及第 14B04(4A)條（按適用）的規定。此外，在不影
響規則第 1407 及 1409 條賦予本交易所權力的情況下，本交易所根據規
則第 14B04(2)條或第 14B04(2A)條（按適用）所載列或規定的準則將證
券納入為中華通證券及將之剔除包括：深證綜合指數的調整、相關 A 股、
H 股與深交所上市 ETF 於深交所及╱或本交易所上市或除牌的時間以及
相關 A 股被實施風險警示或解除風險警示的時間（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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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深交所上市 A 股將在符合規則第 14B04(2)(a)條所載準則後納入為
中華通證券，但若該等 A 股有相關 H 股同時在或將在聯交所上
市，則該等 A 股將只會在相關 H 股的穩定價格期間完結或屆滿後
才納入為中華通證券。 

(b) 就規則第 14B04(2)(c)條所述的深交所上市 A 股而言： 

(i) 如相關 H 股在該等 A 股於深交所上市及買賣滿至少 10 個交
易日後在聯交所上市，則該等 A 股將在相關 H 股的穩定價格
期間完結或屆滿後納入為中華通證券；及  

(ii) 如相關 H 股已經或將會在該等 A 股首次上市滿 10 個交易日
當天或之前在聯交所上市，則該等 A 股將於在深交所買賣滿
10 個交易日或相關 H 股的穩定價格期間完結或屆滿後（以較
後者為準）納入為中華通證券。 

(4A) 本交易所每次就合資格深交所上市 ETF 進行定期調整考察，會在完成後
盡快刊發符合規則第 14B04(2A)條所載或訂明的準則的深交所上市 ETF
名單。這些合資格深交所上市 ETF 會於本交易所刊發合資格深交所上市
ETF 名單後的第二個星期一或（若該日並非 CSC 交易日）下一個 CSC
交易日納入為中華通證券。 

(5) 本交易所將根據本條所載準則及原則及按規則第 1409(1)(a)條刊發深交
所的中華通證券名單。為免生疑問，深交所上市證券不具作為中華通買
盤或中華通沽盤的資格，除非及直至該等證券被納入在本交易所刊發的
中華通證券名單內。 

 深交所上市證券作為特別中華通證券 

14B05. (1) 根據規則第 1408 條賦予本交易所的權力（納入或指定證券為特別中華通
證券的權力），規則第 14B05(2)、(2A)及(3)條所述的證券將納入及指定為
特別中華通證券，並只合資格接受中華通沽盤而不可接受中華通買盤。 

(2) 除本交易所另有決定外，本交易所會將仍在深交所上市的以下中華通證
券，接納或指定為特別中華通證券： 

(a) 原根據規則第 14B04(2)(a)條被納入，而不符合規則第 14B04(2)(c)
條的中華通證券，但在其後的任何相關調整考察觸發以下任何一
項情形： 

(i) 其過去六個月的日均市值低於人民幣 40 億元； 

(ii) 其過去六個月的日均成交額低於人民幣 2,000 萬元；或 

(iii) 其過去六個月在任何深交所市場的停牌天數佔深交所市場
總交易天數的 50%或以上； 

(b) 原根據規則第 14B04(2)(a)條被納入，但其後不再是深證綜合指數
成份股，而又不符合規則第 14B04(2)(c)條的中華通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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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原根據規則第 14B04(2)(c)條被納入，但相關 H 股已於本交易所除
牌，又因為在其後的任何相關調整考察未達市值、成交額以及停
牌交易天數的規定而不符合規則第 14B04(2)(a)條的中華通證券； 

(d) 原根據規則第 14B04(2)(c)條被納入，但相關 H 股已於本交易所除
牌，而其本身並非深證綜合指數成份股的中華通證券；及 

(e) 原根據規則第 14B04(2)(a)或(c)條被納入，但已被實施風險警示的
中華通證券。 

(2A) 除本交易所另有決定外，若有任何深交所上市 ETF 根據規則第 14B04(2A)條
納入為中華通證券，但其後於任何就合資格深交所上市 ETF 進行的定期調整
考察時符合以下任何成為特別中華通證券的準則，本交易所會納入或指定該
深交所上市 ETF 為特別中華通證券，前提是其仍在深交所上市： 

(a) 該深交所上市 ETF 於最近六個月日均資產規模低於人民幣 10 億元； 

(b)  跟蹤的標的指數中，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股票權重佔比低於 85%，或
者滬股通股票和深股通股票權重佔比低於 70%；或 

(c)  跟蹤的標的指數及其編制方案符合以下條件：(i)（就寬基股票指數而
言）單一成份股佔指數權重超過 30%；或(ii)（就非寬基股票指數而言）
(A)成份股數目少於 30 隻；(B)單一成份證券佔指數權重超過 15%，或
前五大成份證券佔指數權重合計超過 60%；或(C)最近一年日均成交金
額位於相關證券交易所股票的前 80%的成份股，佔指數權重合計低於
90%。 

(3) 除規則第 14B05(2)條外，如有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不論作為主事人還
是透過其或其中華通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於香港結算的賬戶作為代理）
因任何權利（包括認購供股或公開發售的權利）或權益分派、轉換、收
購、其他公司行動或其他由中華通證券而產生的特殊情況而獲得任何尚
未納入為中華通證券的證券（包括創業板股份），而此等證券是在深交所
上市並以人民幣交易，則本交易所將接納或指定此等證券為特別中華通
證券。 

(4) 本交易所將根據本條所載原則，按規則第 1409(1)(b)條刊發深交所的特別
中華通證券名單。名單上的深交所上市 ETF 會於名單刊發後的第二個星
期一或（若該日並非 CSC 交易日）下一個 CSC 交易日納入及指定為特別
中華通證券，前提是有關 ETF 仍在深交所上市並符合本交易所不時規定
的相關條件。  

 


